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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8_8B_E4_BB_8B_E7_c35_45362.htm （一）保险利益原则的

含义与条件 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

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保险利益产生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

保险标的物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为法律所承认的、可以投保

的一种法定权利，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向保险人投保的

利益，是保险人可提供保险保障的最大额度。它体现了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害关系：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标的未发生风险事故而受益；因保

险标的遭受风险事故而受到损失。 保险利益的必要条件为：

1．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合法的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

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益，即必须是法律上承认的利

益。 2．保险利益必须是确定的利益。所谓确定的利益是已

经确定或可以确定的利益，包括现有利益、预期利益、责任

利益和合同利益。 3．保险利益必须是经济利益。所谓经济

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必须是可通过

货币计量的利益。 （二）保险利益原则的运用 （1）保险利

益的适用范围 1．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 由于财产保险标的

是财产及有关利益，因此，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产生于财产

的不同关系，根据民法债权物权基本理论，这些不同关系产

生不同利益：现有利益、预期利益、责任利益、合同利益。

2．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 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

寿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虽然难以用

货币估价，但同样要求投保人与保险标的（寿命或身体）之



间具有经济利害关系，即投保人应具有保险利益。 人身保险

可保利益可分两种情况： (1)为自己投保。 投保人以自己的寿

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投保，当然具有保险利益； (2)为他人投

保人身保险，保险利益有严格的限制规定。主要包括：①血

缘、婚姻及抚养关系。因根据伦理观点，一般不会出现道德

风险，并相互间具有法律规定的抚养或赡养责任；②债权债

务关系；③业务关系。 （2） 保险利益的适用时限 1．财产保

险保险利益的时间限制。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一般要求从保

险合同订立时到保险事故发生时始终要有保险利益。如果保

险合同订立时具有保险利益，而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

险利益，则保险合同无效。 2．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时间限

制。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存在于保险合同订立时。在保险合

同订立时要求投保人必须具有投保利益，而发生保险事故时

，或发生保险事故给付时，则不追究具有保险利益。 3．海

上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利益的时间限制。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比

较特殊，投保人在投保时可以不具有保险利益，但当保险事

故发生时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这种规定是为了适应国际贸易

的习惯作法。买方在投保时往往货物所有权尚未转移到自己

手中，但因其货权的转移是必然的，可以投保海上货物运输

保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